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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中區立法會道一號  
立法會綜合大樓  
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秘書處  
朱漢儒先生  
 
 
朱先生：  
 

審計署署長第 74 號報告書   
 

通過藝術及體育發展基金（體育部分）  
為體育發展提供資助的管理  

 
2020年6月9日來函收悉。就你要求有關審計署署長第74號

報告書第1章第4部分的相關資料，現回覆如下。  
 
(a) 民政事務局（民政局）會由2020-21年度起的五年間，每年提

供500萬元有時限的撥款，支持港協暨奧委會檢視79個體育總

會（包括足總在內）的運作和內部監察機制的工作，並制定一

套各體育總會須遵守的管治守則。根據港協暨奧委會提交的計

劃書，有關撥款主要用作聘請全職人員以組成立專責小組，處

理有關檢討的實務工作，以及相關工作的開支。有關撥款並不

會分配予個別體育總會。  
 
(b) 民政局已於2020年5月8日去信足總，敦請足總就如何處理審計

署於審計報告中提出的事宜提交行動計劃，以供足球專責小組

考慮。民政局在審批足總就推行新策略計劃而提出的資助申請

時，會考慮足總的行動計劃，並考慮訂立與足總管治相關的表

現目標，以監察足總跟進及落實相關建議的進度。  
 
(c) 民政局為足總於 2015年 4月至 2020年 3月期間落實五年策略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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劃預留了合共1億2,500萬元。由於足總在推行五年策略計劃的

實際開支較預留的撥款為低，因此預留的撥款仍未用盡。民政

局利用該剩餘撥款，資助足總在2020年4月至2020年6月的過渡

期間繼續開設職位，以維持所需的行政和技術能力。民政局在

審批足總就推行新策略計劃而提出的資助申請時，會審視足總

擬議開設的資助職位。  
 
(d)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的體育資助計劃中的「體育總會手冊」（只

有英文）載於附件。  
 
(e) 民政局於2018年完成足總五年策略計劃的中期檢討，並於2018

年7月向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匯報，中期檢討的結果和建議

詳載於立法會CB(2)1836/17-18(01)號文件。檢討結果顯示，足

總在有多項工作需要改善，民政局於2019年5月向民政事務委

員會提交的立法會CB(2)1500/18-19(05)號文件中列出，足總正

針對這些事項擬訂以下改善措施：  
 

 仍需改善的事項 足總的改善措施 
1. 港隊表現 • 利用新落成的足球訓練中心提升港隊的訓練 

• 與球會合作加強注意球員的體適能和比賽狀態 
• 加強發掘具潛質的球員 
• 優化青年球員的訓練，更密切監察香港青年隊

的表現 
2. 香港超級聯賽 • 加強教育球會有關球會牌照的規定 

• 與康文署合作加強比賽日的氣氛 
• 繼續投放資源防止操控球賽 

3. 與持份者的溝通

和聯繫 
• 制定銷售及傳訊計劃 
• 加強與球會和球員的溝通 
• 更有效地利用社交媒體 

4. 依賴公帑資助  • 研究開發具商業價值的活動、商品等，以增加

其商業收入 
• 繼續積極吸引企業贊助和其他形式的支持 

 
 民政局於2019年底完成足總五年策略計劃的最終檢討，結果顯

示，足總在以上四個項目採取的措施，未能帶來顯著改善。  
 
(f) 足總於 2015-16年度至 2019-20年度的五年策略計劃已於今年 3

月底完成。受疫情影響，足總擬備下一個五年策略計劃的工作

仍在進行中，稍後會提交董事局審議。當民政局收到五年策略

計劃的正式文件，會盡快處理及諮詢足球專責小組。  
*委員會秘書附註：附件並無在此隨附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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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g) 訂定本港推廣及發展足球運動的優次及目標，屬於足總的職

權範圍。足總擬備下一個五年策略計劃的工作仍在進行中，

稍後會提交董事局審議。民政局在審批足總就推行新策略計

劃而提出的資助申請時，會考慮訂立表現目標，以監察足總

落實相關項目的進度。  
 
(h) 香港超級聯賽是職業聯賽，參與聯賽的十家球會以商業模式運

作，並需符合亞洲足協和足總的規定。港超聯的球員不論是本

地和外援球員均是球會的僱員，薪酬待遇由球會與個別球員商

討，並需簽署球員合約確定，按商業市場規則運作。  
 
 民政局主要是提供資助和場地支援，協助足總推廣及發展足球

運動。足總在五年策略計劃下，致力改善本地足球的整體發

展，舉辦各級聯賽和多個社區足球推廣活動，包括青少年足球

發展計劃、港超青苗訓練計劃和學校體育推廣計劃，從而提升

本地球員的實力，以及為有志成為職業球員的青少年增加他們

的發展機會和競爭力。近年來參與香港超級聯賽的多家球會增

加投資，每年每隊投入數以千萬，球員的薪酬待遇亦大幅改

善。此外，經與中國足球協會（中國足協）商討，自2018年球

季起，中國足協超級聯賽（中超）和中國足球甲組聯賽（中甲）

重新接受每支球隊可以有一名香港球員註冊及出場比賽，而香

港球員名額不計算在外援名額內。這項安排使香港球員有更多

機會參與高水平賽事及獲得更佳的薪酬待遇。  

 

 
 
 
            民政事務局局長  
 
 
           (鄭青雲           代行 ) 
 
2020 年 6 月 22 日  
 
 
 
 
 

 


